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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

2．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公司董事会于2017年5月12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召开

2016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公告编号：2017—054）。

2、会议时间：2017年5月25日（星期四） 下午14：00

3、会议地点：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清泉西湖公司办公大楼309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6、主 持 人：公司董事长姚锦龙先生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四）人，代表股份（1,

738,864,945）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76.23）%。 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投票。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一）人，代表股份

（385,0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16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本次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的各项议案经与会股东及授权代表审议， 采取现场记名和网络逐项投

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2016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1,739,249,94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3,477,19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20）%，（0） 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2、审议并通过《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1,739,249,94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3,477,19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20）%，（0） 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3、审议并通过《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1,739,249,94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3,477,19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20）%，（0） 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4、审议并通过《独立董事2016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1,739,249,94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3,477,19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20）%，（0） 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5、审议并通过《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1,739,249,94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3,477,19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20）%，（0） 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6、审议并通过《2016年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1,739,249,94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3,477,19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20）%，（0） 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7、审议并通过《关于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情况》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议案

为关联交易， 表决时关联股东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1,735,772,750股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为：（3,477,195）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3,477,19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10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8、审议并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17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1,739,249,94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3,477,19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20）%，（0） 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9、审议并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关于提名姚锦龙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1,739,249,94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3,477,19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20）%，（0） 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2）关于提名姚俊卿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1,739,249,94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3,477,19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20）%，（0） 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3）关于提名姚锦飞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1,739,249,94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3,477,19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20）%，（0） 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4）关于提名朱庆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1,739,249,94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3,477,19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20）%，（0） 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5）关于提名梁钢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1,739,634,94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3,862,19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22）%，（0） 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6）关于提名郑彩霞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1,738,864,94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8）%，（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股弃

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3,092,19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18）%，（0） 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7）关于提名辛茂荀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1,739,249,94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3,477,19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20）%，（0） 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8）关于提名王丽珠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1,739,249,94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3,477,19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20）%，（0） 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9）关于提名王宝英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1,739,249,94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3,477,19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20）%，（0） 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10、审议并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关于提名李友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1,739,634,94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3,862,19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22）%，（0） 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2）关于提名朱锦彪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1,738,864,94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8）%，（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股弃

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3,092,19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18）%，（0） 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11、审议并通过《关于对山西润锦化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1,738,864,94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8）%，（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85,00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2）%。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3,092,19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18）%，（0） 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85,0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

12、审议并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1,739,249,94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3,477,19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20）%，（0） 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13、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和增加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议案

为关联交易， 表决时关联股东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1,735,772,750股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为：（3,477,195）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3,477,19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10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14、审议并通过《关于增资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1,738,864,94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8）%，（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85,00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3,092,19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18）%，（0） 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85,0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

15、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1,739,249,94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3,477,19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0.2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16、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1,739,249,94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3,477,19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20）%，（0） 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17、审议并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

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具体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1,739,249,94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3,477,19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20）%，（0） 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郭伟平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以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监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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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17年5月24日，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分别收到上海复星创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上海太富祥川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关于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增

加临时提案的提案函》，上述两位股东分别向公司董事会提出了《关于选举白涛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和《关于选举

李忠智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的临时提案，并将两项临时提案作为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的新增议案进行审议表决。

公司董事会收到提案函后于2017年5月24日以电话及邮件的方式通知各位董事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会议

于2017年5月25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进行。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15人，实际表决的董事15人。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及《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白涛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为持续保障公司治理水平，满足公司董事会决策、经营、发展需要，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公司股

东提议，现向公司提名白涛先生作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

会届满止。 （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表决结果：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需以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李忠智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为持续保障公司治理水平，满足公司董事会决策、经营、发展需要，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公司股

东提议，现向公司提名李忠智先生作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

事会届满止。 （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表决结果：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需以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5月26日

附件：

第六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白涛先生，1978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复旦大学本科，上海交大高级金融学院MBA。白涛先生于

2000年至2003年担任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高级审计师；2004年至2006年担任上海格雷特投资管理公司业务董事，2007

年至2009年担任深圳市爱迪尔集团公司CEO，2010年加入复星集团，专注于消费服务及互联网行业的投资。已完成对国内

领先快递企业韵达股份、国内领先餐饮企业丰收日、国内领先Fintech企业量化派、知名医疗美容企业丽都整形、生物识别

企业海鑫科金、婚戒定制领导品牌Bloves等项目的投资。

截至目前，白涛先生通过上海丰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289,148股(持有上海丰科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0.4493%的份额)，曾担任公司监事，除此以外，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经核查，自白涛先生向公司递交监事书面辞呈以来，未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情况。

白涛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的其他情形。 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白涛先生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2、李忠智先生，1969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MBA。 2007年加入平安信托，

曾在华为从事战略管理及市场营销；先后担任平安证券研究所所长、平安财智副总经理兼CFO，目前为平安资本董事总经

理，具有10年以上的股权投资经验，投资项目包括奇虎360、药明康德、韵达股份等。

截至目前，李忠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李忠智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李忠智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的其他情形。 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李忠智

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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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17年5月24日，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收到股东上海丰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的《关于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提案函》，向公司提出《关于选举唐彩霞女士为

公司监事的议案》，并将该临时提案作为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新增议案进行审议表决。公司监事会收到提案函后于

2017年5月24日以电话方式通知各位监事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会议于2017年5月25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进行，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和审议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及《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唐彩霞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为持续保障公司治理水平，满足公司监事会履职规范，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公司股东提议，现

向公司提名唐彩霞女士作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监事会

届满止。 （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

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7年5月26日

附件：

第六届监事会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唐彩霞女士，1979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 唐彩霞女士于2002年8月加入上海韵达货运有

限公司，目前担任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办公室主管。

截至目前，唐彩霞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唐彩霞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唐彩霞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监事的其他情形。 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唐彩霞

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证券代码：

002120

证券简称：韵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17-055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

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5月13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了 《关于召开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17-047），公告了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拟审议的议案等有关事项。

一、本次增加临时提案的相关情况

2017年5月25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白涛为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李忠智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及《关于选举唐彩霞

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5月26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及《第六届

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提案程序说明

2017年5月24日，公司董事会分别收到股东上海丰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复星创富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太富祥川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关于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

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提案函》，上述三位股东分别向公司董事会提出《关于选举唐彩霞女士为公司监事的议案》、《关于选

举白涛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李忠智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的临时提案，并将该临时提案作为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的新增议案进行审议表决。 鉴于上述三项临时提案与公司治理、经营、决策相关，公司董事会、监事会随

即于2016年度股东大会前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上述提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单独或合计持有3%以上股份的

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10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经核查，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股东上海丰科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64,355,25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34%；公司股东上海复星创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持有公司49,570,98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89%；上海太富祥川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

41,825,73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12%，上述三位股东均为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该提案人的身份符合

有关规定，其提案内容未超出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及股东大会职权范围，且提案程序亦符合《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等有关规定， 故公司董事会同意将上述临时提案提交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并将作为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第9项、第10项议案。

除上述新增议案外，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的其他事项均不变。《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6年度股东大会

的补充通知》附后。

特此公告。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5月26日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6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一、本次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已审议通过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7年6月5日（星期一）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7年6月4日（星期日）至2017年6月5日（星期一），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6月5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6月4日下午15:00至2017年6月5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可选择

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进行投票，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17年5月26日（星期五）

7、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2017年5月26日（星期五）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

股东；不能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也可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8、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慈溪市宁波杭州湾新区金源大道9号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公司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公司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4、审议《公司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审议《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7、审议《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8、审议《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9、审议《关于选举唐彩霞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10、《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01审议《关于选举白涛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02审议《关于选举李忠智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2016年度工作述职。

上述议案中，议案5、6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议案10根据《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将采取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应选非独立董事2名，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

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应选人数，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可以

投出零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除上述议案外，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须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的

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上述10项议案均属于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并将结果予以披露。

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

东。

上述10项议案已分别经2017年4月1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及2017年5月25日

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内容详情请见2017年4月18日、2017年5月26日分别

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

告》、《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及相关内容。

三、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钩的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公司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公司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4.00 《公司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7.00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8.00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9.00 《关于选举唐彩霞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

累积投票提案 非独立董事选举采用等额选举

10.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2）人

10.01 《关于选举白涛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0.02 《关于选举李忠智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营

业执照复印件、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

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2、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持本人身份证、授权

委托书（详见附件2）、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到公司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采取信函或传真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但是出席会议时应当持上述证件的原件，以备查验。

（二）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三）登记时间：2017年5月31日（星期三）上午8：30-11：30、下午13：00-16：00

（四）联系方式：

会议联系人：符勤

联系地址：上海市青浦区盈港东路6679号邮编：201700

联系电话：021-39296789�传真：021-39296863电子邮箱：ir@yundaex.com

（五）参加会议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五、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

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4、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5月26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120

2、投票简称：韵达投票

3、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1）本次股东大会设置“总议案” ，对应的议案编码为100，议案编码1.00代表议案一，议案编码2.00代表议案二，依此

类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

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

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表二、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A投X1票 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X2票

合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注：选举非独立董事（见表一提案10，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2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2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

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7年6月5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6月4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3：00，结束时间为2017年6月5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

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

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出席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行使

表决权：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公司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公司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4.00 《公司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7.00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8.00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9.00

《关于选举唐彩霞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

表监事的议案》

√

累积投票提

案

采用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10.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2）人

10.01

《关于选举白涛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

10.02

《关于选举李忠智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持股数：股

委托人持股性质：

委托日期：

委托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002745

证券简称：木林森 公告编号：

2017-075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

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83,827,91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87%。

2.�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7年5月31日（星期三），因原定上市流通日期2017年5月27日（星期

六）且2017年5月28日、2017年5月29日、2017年5月30日是法定节假日为非交易日而顺延至2017年5月31日（星期

三）。

一、本次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

2016年3月2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6]414号）核准,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

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和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行合计

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83,827,918股，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16年5月1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该部分股份于2016年5月27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

司股本总额增至528,327,918股。

公司2015年、2016年两个年度均实施了现金分红，未进行派发股票股利或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年度权益分

派方案，所以未引起公司股本发生变化，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总股本为528,327,918股，公司本次申请解除限

售股份的数量为83,827,91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87%。

二、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东出具的承诺：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和

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诺其所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

（二）截至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

上市流通的情况。

（三）截至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也不存在对其违

法违规担保的情况。

三、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时间为2017年5月31日（星期三）。

2.�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83,827,91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87%。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5名/家，证券账户总数为67户。

4、本次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证券账户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数量（股）

备注

1

北京和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北京和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聚平台证券投资基金 4,631,204 4,631,204

2

天弘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天弘基金－广州农商银行－华鑫国际信托－华鑫信托·086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4,384,148 24,384,148

3

建信基金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建信基金－民生银行－华鑫国际信托－华鑫信托·087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7,857,908 7,857,908

建信基金－民生银行－华鑫国际信托－华鑫信托·051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5,173,152 15,173,152

4

华富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华富基金－民生银行－华鑫国际信托－华鑫信托·054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4,423,420 14,423,420

华富基金－民生银行－华鑫国际信托－华鑫信托·088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817,208 1,817,208

5

财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多策略升级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2,820,421 2,820,421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外贸信托·

恒盛定向增发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071,046 1,071,046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定增驱动2号资产管理计划 60,692 60,692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潘皓东 35,701 35,701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268号资产管理计划 107,105 107,105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620号资产管理计划 107,105 107,105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上海新农村建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17,815 117,815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恒增专享9号资产管理计划 364,155 364,155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641号资产管理计划 53,552 53,552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恒增优享2号资产管理计划 35,701 35,701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57,015 357,015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681号资产管理计划 21,421 21,421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恒增优享3号资产管理计划 207,069 207,069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基金－富春定增增利10号资产

管理计划

406,997 406,997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新安定增1号资产管理计划 64,263 64,263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智定增3号资产管理计划 107,105 107,105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591号资产管理计划 92,824 92,824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北京枫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3,552 53,552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602号资产管理计划 142,806 142,806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643号资产管理计划 82,114 82,114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恒增专享10号资产管理计划 114,245 114,245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757号资产管理计划 221,349 221,349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基金－富春定增增利11号资产

管理计划

392,717 392,717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900号资产管理计划 71,403 71,403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790号资产管理计划 114,245 114,245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定增11号资产管理计划 107,105 107,105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759号资产管理计划 135,666 135,666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永安定增7号资产管理计划 107,105 107,105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829号资产管理计划 249,911 249,911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71,046 1,071,046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853号资产管理计划 178,507 178,507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大地期货有限公司 107,105 107,105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定增12号资产管理计划 214,209 214,209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宝利8号资产管理计划 107,105 107,105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986号资产管理计划 71,403 71,403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987号资产管理计划 71,403 71,403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富春定增595号资产管理计划 107,105 107,105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大华定增1号资产管理计划 107,105 107,105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紫金5号资产管理计划 64,263 64,263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财通基金－合盈资本定增1号资产管

理计划

142,806 142,806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宇纳定增3号资产管理计划 107,105 107,105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财通基金－富春定增908号资产管理

计划

178,507 178,507

财通基金－平安银行－上海金元百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57,015 357,015

财通基金－平安银行－江苏省国际信托－江苏信托·高端五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14,209 214,209

财通基金－兴业银行－泰诚大通（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142,806 142,806

财通基金－建设银行－富春定增929号资产管理计划 714,031 714,031

财通基金－上海银行－富春定增666号资产管理计划 392,717 392,717

财通基金－上海银行－富春定增711号资产管理计划 67,833 67,833

财通基金－上海银行－富春定增799号资产管理计划 357,015 357,015

财通基金－上海银行－上海夸客优富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

司

107,105 107,105

财通基金－上海银行－富春定增797号资产管理计划 321,314 321,314

财通基金－浦发银行－浦金定增5号资产管理计划 535,523 535,523

财通基金－宁波银行－西藏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7,105 107,105

财通基金－宁波银行－王平章 107,105 107,105

财通基金－宁波银行－东方点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3,552 53,552

财通基金－宁波银行－长城证券3号资产管理计划 285,612 285,612

财通基金－宁波银行－天誉定增3号资产管理计划 1,071,046 1,071,046

财通基金－广发银行－定增宝安全垫1号资产管理计划 89,254 89,254

财通基金－广发银行－定增宝安全垫2号资产管理计划 89,254 89,254

财通基金－广发银行－宇纳定增4号资产管理计划 107,105 107,105

财通基金－中国银行－富春中益定增5号资产管理计划 71,403 71,403

合计： 83,827,918 83,827,918

四、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 449,828,118 85.14 -83,827,918 366,000,200 69.28

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76,376,293 14.46 -76,376,293 0 0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7,451,625 1.41 -7,451,625 0 0

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7,320,000 1.39 0 7,320,000 1.39

高管锁定股 358,680,200 67.89 0 358,680,200 67.89

二、无限售流通股 78,499,800 14.86 83,827,918 162,327,718 30.72

总股本 528,327,918 100 0 528,327,918 100

五、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后认为：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上

市流通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和

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诺；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同意

木林森本次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事项。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5月26日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木林森股份有限

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核查意见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 、“保荐机构” ）作为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木林

森” 、“公司” ）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木林森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进

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本次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

2016年3月2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6]414号）核准,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

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和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股票83,827,918股，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16年5月1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该部分股份于2016年5月27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

本总额增至528,327,918股。

公司2015年、2016年两个年度均实施了现金分红，未进行派发股票股利或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年度权益分

派方案，所以未引起公司股本发生变化，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总股本为528,327,918股，公司本次申请解除限

售股份的数量为83,827,91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87%。

二、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东出具的承诺：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和

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诺其所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

（二）截至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

上市流通的情况。

（三）截至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也不存在对其违

法违规担保的情况。

三、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一）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时间为2017年5月31日。

（二）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83,827,91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87%。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5名/家，证券账户总数为67户。

（四）本次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证券账户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数量（股）

备注

1

北京和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北京和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聚平台证券投资基金 4,631,204 4,631,204

2

天弘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天弘基金－广州农商银行－华鑫国际信托－华鑫信托·086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4,384,148 24,384,148

3

建信基金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建信基金－民生银行－华鑫国际信托－华鑫信托·087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7,857,908 7,857,908

建信基金－民生银行－华鑫国际信托－华鑫信托·051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5,173,152 15,173,152

4

华富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华富基金－民生银行－华鑫国际信托－华鑫信托·054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4,423,420 14,423,420

华富基金－民生银行－华鑫国际信托－华鑫信托·088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817,208 1,817,208

5

财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多策略升级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2,820,421 2,820,421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外贸信托·

恒盛定向增发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071,046 1,071,046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定增驱动2号资产管理计划 60,692 60,692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潘皓东 35,701 35,701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268号资产管理计划 107,105 107,105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620号资产管理计划 107,105 107,105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上海新农村建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17,815 117,815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恒增专享9号资产管理计划 364,155 364,155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641号资产管理计划 53,552 53,552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恒增优享2号资产管理计划 35,701 35,701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57,015 357,015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681号资产管理计划 21,421 21,421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恒增优享3号资产管理计划 207,069 207,069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基金－富春定增增利10号资产

管理计划

406,997 406,997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新安定增1号资产管理计划 64,263 64,263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智定增3号资产管理计划 107,105 107,105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591号资产管理计划 92,824 92,824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北京枫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3,552 53,552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602号资产管理计划 142,806 142,806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643号资产管理计划 82,114 82,114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恒增专享10号资产管理计划 114,245 114,245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757号资产管理计划 221,349 221,349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基金－富春定增增利11号资产

管理计划

392,717 392,717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900号资产管理计划 71,403 71,403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790号资产管理计划 114,245 114,245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定增11号资产管理计划 107,105 107,105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759号资产管理计划 135,666 135,666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永安定增7号资产管理计划 107,105 107,105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829号资产管理计划 249,911 249,911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71,046 1,071,046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853号资产管理计划 178,507 178,507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大地期货有限公司 107,105 107,105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定增12号资产管理计划 214,209 214,209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宝利8号资产管理计划 107,105 107,105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986号资产管理计划 71,403 71,403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987号资产管理计划 71,403 71,403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富春定增595号资产管理计划 107,105 107,105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大华定增1号资产管理计划 107,105 107,105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紫金5号资产管理计划 64,263 64,263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财通基金－合盈资本定增1号资产管

理计划

142,806 142,806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宇纳定增3号资产管理计划 107,105 107,105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财通基金－富春定增908号资产管理

计划

178,507 178,507

财通基金－平安银行－上海金元百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57,015 357,015

财通基金－平安银行－江苏省国际信托－江苏信托·高端五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14,209 214,209

财通基金－兴业银行－泰诚大通（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142,806 142,806

财通基金－建设银行－富春定增929号资产管理计划 714,031 714,031

财通基金－上海银行－富春定增666号资产管理计划 392,717 392,717

财通基金－上海银行－富春定增711号资产管理计划 67,833 67,833

财通基金－上海银行－富春定增799号资产管理计划 357,015 357,015

财通基金－上海银行－上海夸客优富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

司

107,105 107,105

财通基金－上海银行－富春定增797号资产管理计划 321,314 321,314

财通基金－浦发银行－浦金定增5号资产管理计划 535,523 535,523

财通基金－宁波银行－西藏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7,105 107,105

财通基金－宁波银行－王平章 107,105 107,105

财通基金－宁波银行－东方点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3,552 53,552

财通基金－宁波银行－长城证券3号资产管理计划 285,612 285,612

财通基金－宁波银行－天誉定增3号资产管理计划 1,071,046 1,071,046

财通基金－广发银行－定增宝安全垫1号资产管理计划 89,254 89,254

财通基金－广发银行－定增宝安全垫2号资产管理计划 89,254 89,254

财通基金－广发银行－宇纳定增4号资产管理计划 107,105 107,105

财通基金－中国银行－富春中益定增5号资产管理计划 71,403 71,403

合计： 83,827,918 83,827,918

四、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 449,828,118 85.14 -83,827,918 366,000,200 69.28

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76,376,293 14.46 -76,376,293 0 0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7,451,625 1.41 -7,451,625 0 0

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7,320,000 1.39 0 7,320,000 1.39

高管锁定股 358,680,200 67.89 0 358,680,200 67.89

二、无限售流通股 78,499,800 14.86 83,827,918 162,327,718 30.72

总股本 528,327,918 100 0 528,327,918 100

五、平安证券的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平安证券，经核查后认为：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时

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诺；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同意木林森本次

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事项。

保荐代表人： （签字）

李竹青

（签字）

甘 露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2017年5月26日


